

中环罚字〔2024〕2050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名称：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73105720D
法定代表人：李爱娟
住所：中山市大涌镇安堂社区土名“七顷旧砖厂”
2024年7月4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批准对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你公司”）超过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进行立案。经调查，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4年5月16日本单位执法人员现场调阅了你公司2023年度的废水自动监控数据和比对相关资料。经核算，你公司2023年规范化废水排放口COD年排放总量为10.17215吨。调阅你公司排污许可证，你公司的COD许可年排放量限值9.575吨。你公司2023年COD年排放总量超过了COD许可年排放量限值。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2024年5月16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4年7月10日对你公司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你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副本，《关于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等2家排污单位涉嫌污染物超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技术核查报告》，你公司2023年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核算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公司以上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本单位2024年10月11日向你公司邮寄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公司有权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你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向本单位提出听证申请。你公司参加了本单位2024年10月30日组织的听证会，并在听证会提出了减轻从轻处罚的意见。经研究，你公司未能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本单位不采纳你公司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意见。因该事实有本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2042号）、你公司提交的《听证申请书》、《中山市东利服饰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案听证笔录》等材料为证。
本单位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并对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第二章第六条2.6.2裁量标准，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对你公司处罚款人民币二十二万元。
限于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纳罚款，现金或刷卡交纳罚款的，持《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到工、农、建三家银行中山市范围内任何一个网点交纳罚款并从银行领取《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转账交纳罚款的，按照《转账须知》中的转账流程办理；你公司是否已经交纳罚款以《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准。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天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你公司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件：《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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